
盈江县公安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7项）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范围
	抽查标准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网吧行业监督 
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
                                                                                           
	盈江县公安局

	全县网吧行 
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

	15%

	1-2次/年

	现场检查

	1、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 阅、发布、传播、使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违法信息的行为； 2、对上网消费者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 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的违法信息的行为； 3、向上网消费者提供的计算机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 
入互联网的； 4、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 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的； 5、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 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的； 6、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 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 7、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 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 部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 8、利用明火照明或者发现吸烟不予制止，或者未悬挂 禁止吸烟标志的； 9、允许带入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 10、在营业场所安装固定的封闭门窗栅栏的； 
11、营业期间封堵或者锁闭门窗、安全疏散通道或者 安全出口的； 
12、擅自停止实施安全技术措施的。

	根据上级下发专项检查工作任务及日常监管检查工作任务确定抽查比例

	2
	守护押运公务用 
枪配备单位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
    《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356号）
	盈江县公安局
	守护押运公务用枪配备单位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
 2.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枪支（弹药）库室风险等级划分与安全防范要求》（GA1016—2012）。
	100%
	1次/半年
	现场检查
	[bookmark: _GoBack]1.配枪单位基本情况；
2.枪支（弹药）库室和监控中心的管理制度；
3.枪支（弹药）库室双人双锁管理制度；
4.枪弹领取审批登记制度；
5.枪支（弹药）库室安全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6.枪支（弹药）领取（退还）管理台账；
7.枪支（弹药）库室的安全防范系统定期开展维护检查情况；
8.人防、物防、技防等“三防”措施运行状况。
	

	3
	爆破作业单位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
    《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GA990-2012）
	盈江县公安局
	营业性、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 
2.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
3.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GA990-2012）；《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GA991-2012）；《小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安全规范》（GA838—2009）；《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治安防范要求》（GA838—2009）。
	50%
	1次/半年
	现场检查
	1.爆破作业单位落实安全管理、岗位责任制度情况；
2.民用爆炸物品发放、领用、清退等流向登记管理情况；
3.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人防、物防、技防、犬防等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4.爆破作业执行标准、规范情况。
	

	4
	民用爆炸物品经营单位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
	盈江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单位
	1.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
2.国家标准：《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
3.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民用爆炸物品警示标识、登记标识通则》（GA921—2010）
4.《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治安防范要求》（GA838—2009）。
	50%
	1次/半年
	现场检查
	1.民用爆炸物品警示、登记标识落实情况；                        2.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登记情况；   3.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人防、物防、技防、犬防等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5
	特种行业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令第421号）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8号）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号）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07年第８号）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03号）
    《印章治安管理办法》
    《云南省废旧金属收购治安管理条例》（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０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实施细则》（2004年6月1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27号公布）
	盈江县公安局
	全县特种行业
	1.《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令第421号）、《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8号）
2.《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号）、《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07年第８号）、《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03号）、《印章治安管理办法》
3.《云南省废旧金属收购治安管理条例》（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０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4.《云南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实施细则》（2004年6月1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27号公布）
	每季度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明察暗访工作，旅店10家，歌舞娱乐场所5家，电子游戏室5家，洗浴场所5家
	4次/年
	现场检查
	1.开业、变更后是否按规定到公安机关备案；
2.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3.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4.治安、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5.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6.旅馆业执行住宿登记规定情况；
7.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情况；
8.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6
	保安服务监督检查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4号）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2号）
	盈江县公安局
	保安服务公司
	1.《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4号）   
2.《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2号）      
	100%
	1次/半年
	现场检查
	1.保安服务公司基本情况。
2.设立分公司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保安服务经营活动情况。3.保安服务合同和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留存制度落实情况 。
4.保安服务中涉及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设备安装、变更、使用情况。
5 .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 预案建立落实情况。
6.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公务用枪安全管理制度和保管设施建设情况。
7.保安员及其服装、保安服务标志与装备管理情况。
8.保安员在岗培训和权益保障工作落实情况。 
9.被投诉举报事项纠正情况。
10.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7
	自行招用保安员监督检查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4号）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2号）
	盈江县公安局
	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全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1.《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4号）   
2.《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2号）      
	4.00%
	1次/季度
	现场检查
	1. 备案情况 ；       
2.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留存制度落实情况 ；             
3.保安服务中涉及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设备安装、变更、使用情况；
4.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建立落实情况；           
5.依法配备的公务用枪安全管理制度和保管设施建设情况；    
6.自行招用的保安员及其服装、保安服务标志与装备管理情况； 
7.保安员在岗培训和权益保障工作落实情况；                
8.被投诉举报事项纠正情况；           
2.  9.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